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96 年11 月14 日教務會議通過 

99 年6月2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12 月1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05 月2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6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第三點 

102 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五、十六點 

103年5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六、十五點 

103年12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四、六、十、十四點 

104年11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六點 

105年12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六點 

106年5月3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六點 

106年12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五點 

10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六、十八點 

111年5月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三點 

111年11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五、六、七、十一點 

112年12月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六、七點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學生選課作業及輔導學生選

課，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校選課流程分為：網路選課及網路加退選(含「線上加簽」: 人數已

滿及網路無法點選之他班(系、學位學程)科目)二階段。 

學生選課日期、方式及系統開放時間等事項，依當學期公告之相關規定

辦理。各階段選課截止後，學生應自行上網查詢選課結果，以確認所選

之科目。 

三、(刪除) 

四、學生在加退選截止後，需更改選課紀錄者，一律繳交逾期加退選手續費，

每科目新台幣二百元，但須於加退選截止後一週內辦理完畢。惟在不影

響開課情況下，始得辦理退選。 

五、各生修課之必選修科目、學分、最低畢業學分數，依入學各學年度之課

程手冊辦理，若有未盡事宜，由各系所(學位學程)依權責處理之。 

本校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其修習學分(含抵免學分)總數以不超過畢

業總學分之二分之一為限。 

六、學士班學生註冊後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一門科目以上，最多以 27學分為

原則。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上下限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



之，註冊後應至少修習一門科目(含論文)。碩士先修生在大學期間得選

修除論文及論文指導以外之研究所課程。 

註冊後未選課者應辦理休學，如未辦理休學者強制休學一學期，休學期

限已屆滿者，以退學處理。 

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秀，經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者方可超修，每學期最

多可超修 4學分。成績優秀定義為：申請者上學期學期成績為該班之前

30%以內，或該學期平均分數 80 分以上且修習科目無不及格者。(申請

者可就以上二項條件擇一提出申請)。若各系(學位學程)對於申請者之

成績另有嚴格規定，可自訂之。 

當學期修課已達 27 學分惟未符合超修成績優秀或已達成績優秀欲申請

超修 4學分以上者，經導師、系(學位學程)主任同意後辦理自費超修，

學生應於學分費繳交截止日前完成繳納額外修習課程所需之學分費。 

超修課程的選課，係指在網路選課已達 27 學分，使用線上申請超修者

以一次為限。 

七、學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課程者僅限於通過碩士先修生資格或大三以上

學生，經授課教師及系(學位學程)主任同意。碩士班學生修習博士班課

程者經授課教師及系(所、學位學程)主任(長)同意。 

八、學生修習雙主修、輔系、學分(增能)學程或選修外校課程者，依各相關

辦法或注意事項辦理；修讀教育學程者，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之規定辦

理。 

九、凡有先修科目限制之課程，未修習該先修科目者一律不得修習該課程。

重複修習科目之學分，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十、學生所修習之科目，其上課時間不得衝突，衝堂之科目概予註銷。 

十一、凡本班所開之科目，不得在他班修習，但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准者除

外。學生(含超修生)網路選課時，應將自己本班專業必修優先選入。 

十二、大一及大二體育必修課，每學期限修一科，因成績不及格重修或專案

核准者，始得於一學期同時修習二科，唯同時修習之科目必須為不同

選項之課程。 

十三、加退選後停開之科目，原選課之學生於簽准停開後三天內得重行辦理



加選其他科目手續，逾期逕予退選該停開之科目且不再受理加選。未

達開課規定之課程，於加退選一結束經系統自動刪除停開，原選課之

學生得於加退選結束後三天內，經欲改選其他課程之授課教師同意

簽名辦理加選。 

十四、學生於當學期網路加退選截止後，除下列情形外，不得要求辦理更正

選課資料： 

(一)依本注意事項第四點辦理選課更正。 

(二)因延修、復學而未選任何課程或特殊重大事故，且專案簽請校長

核准。 

(三)研究生二年級以上之論文或論文指導漏選、誤選者，得於當學期

申請辦理完成。 

十五、延長修業年限之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應繳納之費用，依本校學則之規定

辦理。 

十六、學生於學期中因故無法繼續修習之科目，得辦理停修。申請時間及相

關規定悉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申請修習科目停修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七、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注意事項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